
 

 
 

 

實踐童軍規律 消除偏見歧視  
 

 

本會是非牟利之青少年制服團體，致力培育青少年的工作，一直堅守引用

童軍誓詞和規律的倫理、社交和道德觀念，及透過富挑戰性和有進度性的訓練

和活動，協助青少年人建立正確的個人價值觀，促進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

的發展，造福社會。  

 

現提醒各級童軍成員，在日常生活及處理童軍事務時，均要遵守和實踐童

軍誓詞和規律，抱持兼容開放的態度、不得存有任何偏見或歧視、要尊重及平

等對待社會上不同性別、宗教信仰、背景、種族、家庭崗位或身體狀況的人士，

以建立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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